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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发展紧跟人民需要
冯 奎

回顾 2017 年，在城市发展领域，事件

多、热点多，在公共政策领域发生的争论

也多。透过这些事情看去，一条主线越来

越清晰。这就是：人的美好生活所需，就

是城市发展所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理念越来越具体化，越来越落到了实处。

这一年，城市群加速发展，中心城市

加快崛起。农业转移人口、城市间流动人

口进入城市群有了更多机会。特别是广

州、武汉、成都、杭州等一批国家中心城

市、区域中心城市纷纷出台“抢人”政策，

人的价值得到充分体现。

这一年，举世瞩目的雄安新区横空出

世。雄安新区的发展规划，首要的是要建

设绿色、生态、智慧的现代化新城；是要提

供便捷的交通，改善与优化公共服务，吸

引创新人才集聚。雄安新区的规划理念，

直接抓取了创新最核心要素“人”的需求，

走的是一条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之路。

这一年，治理精细化智能化不断在城

市落地。少数城市带头实践，越来越多的

城市积极加入。通过细化城市管理责任、

精确定位服务对象，城市变得更安全，服

务变得更细腻。智慧医疗、智慧教育、智

慧养老等诸多民生领域，带给市民更多美

好的生活体验。

这一年，上百个城市出台了几百项办

法措施，目的就是要推动“房子是用来住

的，不是用来炒的”落到实处，来保障更多

的新市民、生活困难的家庭、刚刚就业的

大学生等群体有房可住，能够在城市先安

居再乐业。

这一年，在城市发展中，凡是赢得赞

誉的，都是因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

念化作了具体的规划、政策与措施，市民

的 宜 居 体 验 更 加 真 切 ，幸 福 感 明 显 增

强。必须承认，中国城市仍在培育发展

过程之中，城市发展仍然存在着诸多问

题。比如：少数特大城市、大城市，人们

期望留下来，但由于治理水平不够，这些

城市无法在接纳更多人的同时还能保障

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诸多城市加入“抢

人”大战，但往往只针对所谓高端人才，

对农业进城人口、对其他有需要的进城

人口还有许多“隐性墙”；城市治理中有

些措施方向正确，但还需防止出现“一刀

切”的问题。

我们要看到：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需要久久为功，高水平实现以人民为中

心的城市发展目标还受制于经济社会的

总体发展水平。但更要看到的是，市民对

美好生活有需要，城市发展就必须有改

进。城市管理应该紧跟着人的需要，一步

不停朝前走。就城市治理者而言，需要尽

快提高治理水平，用新理念、新技术、新管

理，逐步弥补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与人民对

美好生活需要之间的“缺口”，这也将是未

来城市发展的长期目标。

（作者系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发展中
心学术委秘书长）

城市群为主体格局渐成型
【回顾】 北部湾城市群、哈长城市群等数个城市群发展规划

在今年获得批复，粤港澳大湾区、关中平原、滇中、天山北坡、呼包
鄂榆等跨省级城市群规划也已在按程序上报过程中，一批国家中
心城市、区域中心城市正在崛起。

【点评】 我国的新城新区设立与国家的宏观经济社会形势有

着密切关系，也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载体。我国新城新区

大规模扩张的阶段虽已过去，但在 2017年，新城新区的发展又迎

来了不同的发展特点。

雄安新区的横空出世、自贸试验区再添 7个新成员、伴随“一

带一路”建设出现的诸多新开发区等，这一轮新城新区建设依靠质

量增长，实现创新发展的阶段正在到来。未来，新城新区的选址要

么在国家战略布局的空白点上“落子”，盘活我国新型城镇化和现

代化建设的“大棋局”；要么通过对新城和老城的功能优化和布局

调整，形成有利于国家战略实施和城市发展的新空间和新支点。

未来的新城新区将把体制改革创新发展摆在首要位置，避免大规

模扩张型的发展老路，在探索人口、土地和经济管理制度方面进一

步试水。

新城新区发展更健康
【回顾】 2017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通知，决定设立

河北雄安新区。规划建设雄安新区，将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
中国特色、高点定位，建设绿色生态宜居新城区、创新驱动发展引
领区、协调发展示范区、开放发展先行区。

【点评】 城市如同生命有机体，需要全周期悉心看护。城市

也是个复杂系统，多元和多变增加了其管理和治理的难度。精细

化管理可以说是今年城市管理方面的聚光点，通过精细化管理，城

市管理更具尺度，也变得更有温度。

城市精细化管理，需要“因城施策”，这将是一个漫长的探索过

程，而我们的城市在这方面的探索才刚刚起步。未来城市管理部门

要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将市民最关注、最易突破、涉及面最广的问题

作为抓手；须运用信息化手段提升城市管理水平，通过部门间数据

共享、社区网格化管理推进等，达到管理的程序化、精准化、人性化、

透明化；须鼓励市民参与城市治理，让社区、志愿者、企事业单位、民

间团体成为城市治理的重要力量；须将以人民为中心作为城市管理

宗旨，城市管理者要采取人性化的服务方式，增强居民对城市的认

同感和归属感。

城市管理更在意有温度
【回顾】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上海代表

团审议时提出，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3月底，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印发《城市管理执法办法》，城管执法规范再度加码。与
此同时，上海、厦门等多个城市在城市精细化管理方面深入探索。

【点评】 数据显示，2017 年，我国启动智慧城市建设和在建

智慧城市的城市数量将有望超过 500个，我国新型智慧城市建设

整体处于起步阶段。

在这一年，智慧城市建设的重点进一步向着市民服务和市民

体验转移，向市民提供各类便民服务以及惠民应用，智慧城市建设

给居民生活带来了诸多新变化。便利与效率主要体现在“惠民、优

政、兴业”3个方面：惠民服务是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的风向标，让老

百姓能真切地体会到智慧给生活带来的便捷；通过提升城市管理

部门办公效率和治理能力，加强对城市各个领域的感知和分析；

助力培养“互联网+”新兴产业，带动城市发展转型和数字经济

发展。

智慧城市建设需要开展更广范围的合作，寻找市场化机制，政

府主导，社会参与，在探索社会资本投融资模式方面进行创新。

“智慧”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回顾】 昔日办事跑断腿，现在戳戳手机的APP端服务把事

办；看病不用去医院，移动医疗让居民在家中了解自己的健康情
况……智慧城市的改变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件，但各领域的持续
改变，让城市生活变得越来越便利。

【点评】“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发展中小城市和特色

镇，在2017年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和强镇扩权等一系列政

策的实施，中小城市正在迸发出新的发展动能。

2016年底《关于深入推进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指导

意见》的发布，进一步激发了经济发达镇发展的内生动力。2017年

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支持中小城市和特色小城镇发展，推动

一批具备条件的县和特大镇有序设市，发挥城市群辐射带动作用。

随后，河北省平泉县、浙江省玉环县等县相继获批正式撤县设市。

一系列的政策“松绑”，都在激发中小城市发展的内在活力。与

此同时，随着全国交通网的逐渐成形、“一带一路”建设的逐渐铺开、

城市群发展的进一步推进，更多的发展机会出现在中小城市面前。

让市场更多地成为资源配置的主体，政府更多地做好公共服务，中

小城市活力更充分地迸发，终将推进全国城镇化发展。

中小城市活力迸发
【回顾】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的城镇格局中，中小城

市和小城镇是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在2017年，强镇扩权的进程
加快，新一批撤县设市城市的获批，以及各地特色小镇建设的风起
云涌，中小城市正在显示出蓬勃活力。

【点评】 随着一系列城市群的规划成型并获批，我国城市群

发展进入加速发展时期，城市发展正逐步进入城市群为主体的发

展状态。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要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

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这将成为我国城市未来

发展的主要趋势。

以城市群为主体，是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是破

解我国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的一剂良方，将补齐中小城市和

小城镇发展不充分短板，会大力促进区域平衡、城乡平衡。

在这一背景下，很多地方政府在破除行政壁垒、谋求产业合作、

建立区域协同发展机制等方面开展了实质性探索，同城化、融入战

略等被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纳入议事日程。各个城市都在积极寻找

着自己在未来城镇格局中的新定位，通过进一步协调融合发展，寻求

在更大的区域范围内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升城市发展质量。

住房逐步回归居住属性
【回顾】 今 年

以来，多市出台楼
市调控措施，抑制
投 机 和 投 资 需 求 。
今年 8月份，国土资
源部、住房和城乡
建 设 部 印 发 方 案 ，
确定在北京、上海
等 13 个城市开展利
用集体建设用地建
设 租 赁 住 房 试 点 。
下半年以来，各地
政 府 密 集 出 台 政
策，发力租赁土地
供应。

【点评】“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一表述在党的十

九大报告中被再一次强调和明确。回顾2017年，房地产市场调控政

策、价格联合检查、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等，从中

央到地方各城市，都在围绕住房问题出台各种政策。2017年的努力

也初见成效。这一年，我国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城

市住房长效机制初具雏形。

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完善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

展的长效机制，保持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分清中

央和地方事权，实行差别化调控。因此，需要通过削减房地产的投机

和投资属性，降低金融杠杆等，增强房地产调控系统的韧性；通过强化

调控主体的灵活性、适应力和协调性，摆脱房地产投资和土地财政依

赖，防范房地产市场的“黑天鹅”“灰犀牛”；通过加快培育多主体供应

机制，降低法人企业、社会机构、个人、集体组织建设、经营保障房与商

品房的准入门槛，形成房地产开发商、集体单位、个人、社会法人机构

等都可以参与提供购房、租房的局面。最终促使住房回归居住属性。

（（本版文字除署名外均为本报记者本版文字除署名外均为本报记者王薇薇王薇薇 秦文竹秦文竹整理整理））


